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英鸽

一年一度“双十一”， 有的人

心满意足“坐等” 收快递， 也有人

明明按时付了定金和尾款， 却迟迟

收不到商家发出的商品， 无奈之下

便以“虚假发货” 欺诈消费者为

由， 将商家和天猫平台共同起诉至

法院， 要求“退一赔三”。 最终，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商

家和平台的行为不构成欺诈， 商家

只需全额退还消费者的定金和尾

款， 不必支付 3倍赔偿。

小申想入手一台 kindle， 去年

“双十一” 前， 他在天猫官网某旗

舰店里选定一款并支付了定金， 又

于 11 月 11 日凌晨抢先付了尾款。

下单时页面显示“天猫直送” “天

猫保障的配送服务” 等字样， 商家

很快就发了货。

同年 11月 15 日， 物流显示包

裹被签收， 但奇怪的是， 小申并没

有收到商品。 他联系商家， 之后又

针对补发事宜多次和商家沟通。 商

家表示同意补发， 却一直没发货。

很快小申失去了耐心， 要求商家最

晚在 11月 20日必须重新发货， 否

则将不再接受补发方案。 之后， 商

家未能按小申要求的时间发货， 小

申也没有在天猫平台发起退款。 同

年 11月 27日， 该笔订单因超时自

动“确认收货”， 天猫平台将货款

转给了商家。 小申便向平台投诉商

家“虚假发货”， 但未获支持。 几

度周折， 小申以欺诈为由， 将商家

和天猫平台共同起诉至法院。

小申诉称， 商家明知他未收到

商品， 仍将运送状态改为“已签

收” 或默认状态为“已签收”， 结

果他付了款却从未收到商品。 他是

因为充分信任“天猫直送” 才下

单， 其间也与天猫平台取得了沟

通， 但平台仍将货款转给了商家。

商家辩称， 其在收到小申反馈

后便立刻与快递公司核实商品去

向， 并按快递公司指引采取了相关

措施， 但根据流程， 商家要在快递

公司确认商品丢失后才能进行补发

或由客户选择退款。 11 月 21 日，

快递公司确认赔付， 但此时已经超

过小申要求的发货时间， 因此商家

没有补发。 故而商家同意退货款，

但不同意 3倍赔偿。

天猫平台辩称， 其不是买卖合

同的主体， 小申的诉请依据不足。

浦东法院经审理认为， 小申与

商家构成买卖合同关系， 商家在收

到货款后未向小申交付商品， 现小

申要求商家退款， 法院应予准许。

天猫作为平台管理人， 并非买卖合

同相对方， 也未实际收取货款， 因

此小申要求其退还货款的请求，不

予支持。关于两被告是否构成欺诈，

法院查明，货物送达状态显示“已签

收”，系由快递员操作，商家无权点

击和更改。 由于快递公司遗失商品

导致商品未送达， 商家对此并无过

错。此后，商家得到快递公司确认赔

付， 可以补发商品时， 却已超过小

申要求的补发时间， 因此商家不再

安排补发也不具有主观过错。

同时，法院认为，根据“天猫直

送”定义可以看出，商家选择的快递

公司并非由天猫平台审核， 况且小

申是在天猫平台自动确认收货并转

款的次日，才向平台发起投诉，可见

天猫平台的转款行为亦无过错。

因此， 上海浦东法院认定商家

和天猫平台的行为均不构成欺诈，

并据此作出相应判决。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治国

11 月 11 日， 网友亲切定义的

“光棍节”。 为了满足“单身狗”的需

求，网红“狗粮”应运而生。 问题来

了，你吃的“狗粮”正宗吗……浦东

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侵害商标

权纠纷案，给出了答案。

本案的原告上海谷耐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依法享有“单身粮” 商

标的独占许可使用权， 起诉被告广

州单身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

山东乐利事食品有限公司在同一种

商品上突出使用“单身狗粮” 字

样， 与原告商标构成近似， 容易导

致消费者混淆和误认； 被告上海浦

东好又多超市有限公司销售上述侵

犯商标权的商品。 原告请求法院，

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权、 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赔偿损失。

被告单身粮公司称， “单身狗

粮” 与“单身粮” 商标不构成近

似， 两者整体含义完全不同， 不构

成商标侵权， 不会让相关公众产生

混淆。 另外， “单身狗粮” 是商品

名称， 并非商标性使用， 包装正背

面左上角的英文与卡通犬图案组合

标识才是商标性使用， 因此不应承

担赔偿责任。

被告乐利事公司称， 受单身粮

公司委托生产薯片， 生产的内容是

薯片本身， 商品包装不是乐利事公

司提供， 且受托人的受托行为产生

的后果应由委托人承担， 乐利事公

司不应担责。

被告好又多公司称， 已尽到合

理的审查义务，也提供了商品来源，

涉案商品的供应商也向其出具公

函， 表示由其承担给第三方造成的

侵权责任，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主审法官陆光怡认为， 被控侵

权标识“单身狗粮” 使用的商品薯

片，与涉案商标“单身粮”核定使用

的油炸土豆片属于同一种商品。“单

身狗粮”与“单身粮”相比，在字形和

排列方式上虽略有不同， 但从两者

的含义看， 涉案商品是薯片而非狭

义的狗粮，原告对“单身粮”、被告对

“单身狗粮”含义的理解都是“人吃

的食物”。除去表达这一词义的“粮”

字，将“单身”与“单身狗”进行比对，

“单身”意为没有家属或没有跟家属

在一起生活的人，与独身、光棍词义

相近；“单身狗”是网络俚语，特指没

有恋爱对象的人，在词义上有自嘲、

自贬的意味，但与“单身”在含义上

并无本质区别。因此，被控侵权标识

“单身狗粮”与涉案注册商标“单身

粮”构成近似。

证据显示， 被告单身粮公司在

涉案产品包装上使用“单身狗粮”标

识的时间最早是在2017年底至2018

年初，而涉案“单身粮”注册商标申

请注册的日期为2017年7月7日，原

告“单身粮”薯片上市时间为2017年

10月左右，均早于被告“单身狗粮”

薯片的面市时间。 被告单身粮公司

也未提供证据， 证明案外人享有著

作权的美术作品“单身狗粮”在涉案

商标“单身粮”获得注册前就在全国

范围内广泛使用。

被告单身粮公司主张， 包装正

面左上角的英文与卡通犬图案组合

标识才是该商品的商标， 但与包装

正面的“单身狗粮”标识相比，后者

的位置更具识别性、字体更大，且右

上角同样标注了“TM”，以相关公

众的一般认知能力和认知习惯，必

然会将“单身狗粮”标识与涉案商品

相关联，以识别商品来源。因此，“单

身狗粮” 标识在客观上已经具有了

商标的识别来源功能， 被告单身粮

公司的上述抗辩，法院也未予采纳。

鉴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乐

利事公司作为薯片加工方， 知道或

应当知道被告单身粮公司委托其生

产的薯片系侵犯他人商标权的商

品，乐利事公司不担责。

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好又多

公司在销售涉案商品时知道或应当

知道所售商品为侵犯原告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商品， 且好又多公司已尽

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该公司所提其

提供了商品来源、 已尽到合理的审

查义务，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法

院予以采纳。

据此法院判决，单身粮公司、好

又多公司实施了侵害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行为，应当停止侵权；被告单身

粮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合理费用4.3

万余元；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

判决后，单身粮公司不服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了原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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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微信群“学炒股” 却是诈骗，

大学生寒假“兼职” 竟成帮凶， 帮

凶的背后还有无数“上家”， “团

伙” 之外还有其他“团伙” ……一

起诈骗案牵出多个电信犯罪链条，

上海警方远赴川渝抓获犯罪团伙 40

余人， 2 个为诈骗犯罪分子提供帮

助的电信诈骗“引流” 团伙最终被

一网打尽……

11 月 9 日、 10 日， 虹口区人

民检察院对微信“引流” 犯罪团伙

43人提起公诉， 虹口区人民法院就

案件集中开庭审理后宣判。

被邀进群学炒股，投资

190多万打水漂

今年 1 月份,上海市民徐先生

接到一个自称“证券公司客服人

员” 的电话， 对方称因为知道他在

炒股， 想邀请他进一个“股票交流

群” 的微信群， 群里有专业股票分

析师指导投资。 徐先生加入了微信

群， 听从群内“专业股票分析师”

的指导， 下载了一款股票投资软

件， 向其中投资了 190 多万元。 没

过多久， 钱款提现通道便被关闭，

APP再也无法打开……

徐先生急忙报警。 警方很快锁

定了打电话邀请徐先生进群的“客

服” 小邵， 而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和

转账记录， 警方发现了小邵背后，

隐藏着的一个运作成熟、 利益分配

和分工明确的多人团伙。

犯罪团伙浮出水面，8

人被骗500多万

经查明，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两个月间， 徐先生及另外 7

名被害人先后被拉进微信群， 并被

群内“助理”和“股票分析师”等人推

荐去某炒股软件中投资股票。 至案

发，8人共被骗取 500多万元钱款。

这背后， 隐藏着一个专门拉人

入微信群的“引流” 团伙。

“5 部手机， 39 张手机卡。”

法庭上， 团伙中的小组长之一周某

称这是作案“工具”。

作为他们的“老板”， 杨某先

后在四川成都一些写字间和住宅小

区租赁多个办公地点， 招募周某、

罗某等人担任小组长， 又雇佣了小

杨、 小邵等人做全职或兼职的业务

员， 工作内容便是通过打电话邀人

组建微信群。

经过“培训”后，小杨、小邵等业

务员拿着小组长分发的“客户”手机

号码和微信群二维码，操着“电话话

术本” 的句子开始冒充证券公司客

服人员拨打电话，邀请人进微信群，

然后再向“客户”推荐添加群内“助

理”微信。 等微信群满员后，业务员

们的工作也到此为止， 小组长们便

要求他们退群离场， 按各自所邀人

数分发报酬， 然后继续打电话去组

建新的群聊。 那些由他们组建的微

信群会通过无数个“上家”被一层层

“售卖”出去，并最终成为诈骗犯的

“养猪场”。

43人被提起公诉！ 其

中竟有大学生

经审查， “引流” 团伙中 40

余人各自参与设立微信群组 10 余

个至 30 余个不等， 非法获利 1000

余元至 20余万元不等。

虹口检察院认为， 以杨某、 张

某为首的电信犯罪“引流” 团伙，

为从事股票投资类电信网络诈骗的

人员设立用于实施诈骗的通讯群

组， 其行为均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一条之一，

应当分别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对 2 个团伙内 43

人提起公诉。

只有一名犯罪嫌疑人被虹口检

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他就

是在徐先生被骗案中， 拉徐先生进

微信群的业务员小邵。

小邵尚不满 20 岁， 是一名刚

刚就读大一的学生， 为了挣点小钱

在寒假中参加“兼职”， 而这也间

接导致了徐先生的被骗。

“我们考虑到他还是一名学

生， 尚在接受教育， 对其相对不诉

可以帮助其更好地回归社会。” 该

案承办检察官曹婧介绍， 于是在案

件公开听证、 审查外， 检察官要求

小邵父母和学校后续对其做出教育

惩戒和在校观察， 并以此为前提，

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

最终， 虹口法院以非法利用信

息网络罪分别对 43 人判刑。 其中，

主犯杨某因有强制猥亵罪前科， 数

罪并罚， 获刑 2 年， 并处罚金 2 万

元； 另一主犯张某获刑 1 年 9 个

月， 并处罚金 2 万元； 其余小组

长、 业务员分别获拘役 6 个月至有

期徒刑 1 年 3 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

300元至 1.4万元不等。

“尾款人”付了钱却迟迟未收到心仪商品
他诉请“退一赔三”却被法院驳回

单身粮 VS单身狗粮！
双十一，你吃的“狗粮”正宗吗？

专拉人入微信群？ 8人被骗500余万！
电信诈骗“引流”团伙40余人获刑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李丹阳

本报讯 体重 70 公斤的吴小

姐网购“神奇粉末” 减肥食品和保

健品， 一度成功减重 10 公斤， 可

她却归功于自律的运动和节食效

果， 于是将“神奇粉末” 生产商告

上法庭， 起诉其虚假宣传、 欺诈消

费者。 一审败诉后， 吴小姐又提起

上诉。 近日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 认为吴小姐主张依据并

不充分， 依法维持原判。

吴小姐向纤纤公司购买了“神

奇粉末”荷叶茶、酵素饮品等减肥食

品、保健品及瘦身售后服务等，共计

12万余元。 纤纤公司为吴小姐配置

了一位售后工作人员及一位健康顾

问，吴小姐收到减肥套餐产品，并在

顾问指导下开始食用。不久，吴小姐

从 3 月份开始食用产品时的 70 公

斤减至 9月初的 60公斤。

但吴小姐认为， 体重减少并不

是食用产品导致的， 而是节食并保

持运动量导致， 她在食用减肥产品

期间便秘严重， 停用后身体也出现

不适。 且纤纤公司销售的大量产品

属于食品，并不具备保健功效。吴小

姐认为纤纤公司存在欺诈消费者的

行为，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纤纤公

司全额返还购物款12万余元。

一审法院后认为， 根据涉案产

品的相关许可证信息、 微信聊天记

录、 吴小姐购买产品后的实际体重

情况， 吴小姐的诉请均无相应依据

支撑，遂驳回吴小姐的全部诉请。

吴小姐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上海一中院认为， 吴小姐减重

已达到一定效果。 吴小姐作为成年

人， 对推荐的减肥产品的性质功能

应当具备符合常理的判断力， 其多

次下单购买， 且对收到的减肥产品

无异议并已全部食用， 可以认定吴

小姐知晓产品的性质功能， 且产品

外包装也已标注产品组成及归类。

而纤纤公司的减肥产品具有食品许

可资质证书，系通过合法渠道采购，

且供应商也具有食品生产或者经营

许可资质， 因此吴小姐主张依据并

不充分，不予采信。 同时，吴小姐未

能提交证据佐证系使用产品导致身

体不适。 法院遂维持原判。

减重 20斤是不是减肥产品的功劳？
女子归功“自律”并状告厂商欺诈被法院驳回


